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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中浩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
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

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

一、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

深圳中浩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称“公司”）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

于 2017 年 4 月 26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。会议通知于 4月 17 日以电

子邮件方式发出。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9名，实际出席董事 8名（其中，董事马

骧授权董事宿南南参会表决；董事徐博授权董事范俊宇参会表决；董事韩冰授权

董事马路通参会表决；董事潘酩授权董事杨兆宇参会表决；董事陈晓晨因故请假

未出席），符合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会议由董事长宿南南女

士主持，监事列席了本次会议。

二、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

经与会董事审议，通过以下议案：

议案一、审议通过《2016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》

表决结果：赞成票 6 票，反对票 0 票，弃权票 3票。

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

议案二、审议通过《2016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》

表决结果：赞成票 6 票，反对票 0 票，弃权票 3票。

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

详见公司于2017年4月27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

台（http://www.neeq.com.cn）上披露的《2016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》。

议案三、审议通过《2016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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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总资产为 2,358,191,800.34 元，净资产为

2,213,907,718.01 元；2016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15,591,226.39 元，净利

润 61,615,097.05 元。本年度公司全部营业收入来源于 7 家控股子公司。公司

已具备良好的生产经营能力，实现了盈利。

表决结果：赞成票 6 票，反对票 0 票，弃权票 3 票。

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

议案四、审议通过《2017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》

根据国家现行政策和市场情况并结合本公司实际，制定 2017 年财务预算。

表决结果：赞成票 6 票，反对票 0 票，弃权票 3 票。

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

议案五、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 2016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》

2016 年度为公司破产重整执行重整计划完成的第一年，各项工作均处于调

整创收阶段，为保障公司生产经营的正常运行，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，实现公司

持续、稳定、健康发展，从公司实际出发，基于股东长期利益考虑，2016 年年

度不进行利润分配，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。

表决结果：赞成票 6 票，反对票 0 票，弃权票 3 票。

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

议案六、审议通过《关于修改<公司章程>部分条款的议案》

表决结果：赞成票 6 票，反对票 0 票，弃权票 3 票。

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

议案七、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内部控制相关管理制度的议案》

根据相关规则和公司治理的需要，本次公司新建内部控制相关管理制度列

表如下：

№ 内控制度名称 № 内控制度名称

1 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》 11 《存货内部控制制度》

2 《薪酬委员会工作细则》 12 《固定资产管理内控制度》

3 《战略委员会工作条例》 13 《无形资产内控制度》

4 《子公司组织架构管理控制》 14 《销售业务管理制度》

5 《子公司内部审计实施条例》 15 《采购内部控制制度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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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《组织架构内部控制制度》 16 《工程项目内控管理制度》

7 《成本费用核算制度》 17 《合并报表内控制度》

8 《筹资内部控制制度》 18 《合同协议管理制度》

9 《长期股权投资内部控制制度》 19 《子公司管理及授权审批内部控制制度》

10 《资金管理内部控制制度》 20 《信息系统管理制度》

表决结果：赞成票 6票，反对票 0 票，弃权票 3 票。

议案八、审议通过《关于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说明及整改情况的议案》

详见公司于2017年4月27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

台（http://www.neeq.com.cn）上披露的《关于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说明及整改

情况的公告》。

因本次会议关联董事宿南南、陈晓晨、徐博、马路通、马骧、韩冰和范俊宇

需回避表决，出席董事会的非关联董事人数不足 3 人，因此将该议案直接提请

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

议案九、审议通过《关于追认关联交易及预计 2017 年度关联交易的议案》

《深圳中浩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<关于追认关联交易及预计 2017 年度关联

交易的公告>》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27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

信息披露平台（http://www.neeq.com.cn）上披露的 2017-008 号公告。

因本次会议关联董事宿南南、陈晓晨、徐博、马路通、马骧、韩冰和范俊宇

需回避表决，出席董事会的非关联董事人数不足 3 人，因此将该议案直接提请

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

议案十、审议通过《关于召开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》

表决结果：赞成票 6 票，反对票 0 票，弃权票 3 票。

《深圳中浩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<关于召开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>》

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4 月 27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

（http://www.neeq.com.cn）上披露的 2017-007 号公告。

议案十一、审议通过《2017 年第一季度报告》

表决结果：赞成票 6 票，反对票 0 票，弃权票 3 票。

详见公司于2017年4月27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

台（http://www.neeq.com.cn）上披露的《2017 年第一季度报告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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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备查文件

《深圳中浩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》。

特此公告。

深圳中浩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
董 事 会

二○一七年四月二十八日


